
临民字〔2022〕15号                 

临淄区民政局关于开展区管社会组织
法人治理规范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区管社会组织: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社会组织以章程为中心，以理事会建设为重点，加强法人治理建设，提高自身建设能力和服务水平，决定自2022年3月至11月，在区管社会组织中开展法人治理规范整治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整治范围
区级登记成立的社会组织。
二、整治内容
（一）党建工作情况。章程中是否载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要求、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内容；是否按要求建立党组织或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党组织是否发挥作用；是否为党组织开展活动、做好工作提供必要的场地、人员和经费支持等。
（二）法人治理结构情况。章程的制定、修改和核准是否履行规定程序；是否按照章程规定设立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是否按照章程规定召开理事会，理事会是否按时换届；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是否落实章程规定的程序；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和社会组织负责人是否按照章程规定履行职权；社会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是否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等。
（三）内部制度情况。是否制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规程、理事会表决规程、议事规则等；是否制定会员、会费管理制度；是否制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制度；是否制定资产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制定人事、薪酬管理制度；是否制定印章、证书及档案、文件管理制度；是否制定内部监督、信用承诺制度等。
（四）遵守政策法规情况。是否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是否存在拒不接受或未按规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行政检查的行为；是否按照规定办理登记事项变更登记手续；是否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年度工作报告；重大事项是否按照章程规定履行民主程序；是否存在私分、挪用、侵占社会组织资产情况等。
（五）信息公开情况。是否及时向会员公开年度工作报告、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报告、会费收支情况以及经理事会研究认为有必要公开的其他信息；是否及时向社会公开登记事项、章程、组织机构、接受捐赠、信用承诺、政府转移或委托事项、可提供的服务事项及运行情况等信息；是否制定新闻发言人制度等。
三、方法步骤
（一）自查阶段（3月至5月）。社会组织按照五个方面整治内容，结合自身实际，制定自查方案，对照有关政策法规，逐条逐项进行自查。
（二）整改阶段（6月至7月）。社会组织针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措施，建立整改台账，逐项整改规范。一时不能整改的，要明确具体完成期限和阶段性目标。
（三）检查阶段（8月至11月）。区民政局将抽取部分社会组织，对自查整改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并结合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按照不低于5%的比例，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自查整改情况实施抽查审计。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社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把规范整治工作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举措，坚持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严密组织，认真实施，查细查实，确保规范整治效果。
（二）认真配合检查。积极配合现场检查和抽查审计工作，要指定现场负责人，并安排专职工作人员对接，保证现场检查和抽查审计资料完整有效。社会组织对指出的问题要记录确认，及时召开有关会议，通报检查情况，制定整改措施，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
（三）及时上报情况。5月31日前，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机构将自查情况及2021年度年报，通过山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平台外网申报系统年报填报模块（http://60.208.61.158:8088/socialorg/net/login.jsp）一并填报。基金会认真填写《区管基金会法人治理自查表》（附件3），加盖印章形成PDF版，连同电子版通过邮箱（lzqmzjqhdmk@zb.shandong.cn）报送区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会组织管理科。
联系人：路婧、黄倩倩，联系电话：0533-7215694
附件：1.区管社会团体法人治理自查表
      2.区管社会服务机构法人治理自查表
      3.区管基金会法人治理自查表
临淄区民政局    
                             2022年3月11日   
附件1
区管社会团体法人治理自查表
	序号
	自查项目
	自查内容
	自查结果
	需要说明的情况
	备注

	1
	党建工作情况
	是否完成“党建入章”工作
	
	
	

	2
	
	是否选派党建指导员（未成立党组织的填写）
	
	
	

	3
	
	社会组织党员负责人是否担任党组织书记（成立党组织的填写）
	
	
	

	4
	
	是否建立党组织有效参与决策管理的工作机制（成立党组织的填写）
	
	
	

	5
	
	党组织负责人是否参加或列席理事会会议，党组织是否对重要事项决策、重要业务活动、大额经费开支、接收大额捐赠、开展涉外活动等提出意见（成立党组织的填写）
	
	
	

	6
	
	是否为党组织开展活动、做好工作提供必要的场地、人员和经费支持（成立党组织的填写）
	
	
	

	7
	法人内部治理情况
	章程是否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8
	
	章程是否明确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届期，负责人任职年龄、任期
	
	
	

	9
	
	符合设立会员代表大会条件设立会员代表大会的，会员代表人数是否不低于会员数量的1/3，且不少于50个
	
	
	

	10
	
	理事会人数是否为会员（代表）数量的1/3左右且为单数
	
	
	

	11
	
	是否按照章程规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并形成会议纪要
	
	
	

	12
	
	是否每年按章程规定次数召开理事会，并形成会议纪要
	
	
	

	13
	
	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出席人数是否符合规定
	
	
	

	14
	
	是否按时换届
	
	
	

	15
	法人内部治理情况
	延期换届是否由理事会表决通过，报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有业务主管单位的，应先经业务主管单位同意）
	
	
	

	16
	
	会员入会，是否经理事会（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
	
	
	

	17
	
	社会团体负责人职数是否超过9名
	
	
	

	18
	
	社会团体负责人、分支机构负责人年龄是否有超过70周岁情况
	
	
	

	19
	
	法定代表人是否兼任其他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
	
	
	

	20
	内部制度情况
	是否制定会员、会费管理制度
	
	
	

	21
	
	是否制定信息公开制度
	
	
	

	22
	
	是否制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制度（未设立分支、代表机构不填）
	
	
	

	23
	
	是否制定资产财务管理制度
	
	
	

	24
	
	是否制定人事、薪酬管理制度
	
	
	

	25
	
	是否制定印章、证书及档案、文件管理制度
	
	
	

	26
	遵守政策法规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规定或拒不接受登记管理机关行政检查的行为
	
	
	

	27
	
	是否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
	
	
	

	28
	
	重大事项是否按照章程规定履行民主程序
	
	
	

	29
	
	是否按照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
	
	
	

	30
	
	是否存在未按照章程规定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的情形
	
	
	

	31
	
	是否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年度工作报告（有业务主管单位的填写）
	
	
	

	32
	信息公开情况
	是否及时向会员公开年度工作报告、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报告、会费收支情况以及经理事会研究认为有必要公开的其他信息
	
	
	

	33
	
	是否及时向社会公开登记事项、章程、组织机构、接受捐赠、信用承诺、政府转移或委托事项、可提供服务事项及运行情况等信息
	
	
	

	34
	
	行业协会商会是否通过“信用中国”网站以及协会商会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性质、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及依据等信息（行业协会商会填写）
	
	
	

	35
	
	行业协会商会是否明确会员享有的基本服务（行业协会商会填写）
	
	
	

	36
	
	是否制定新闻发言人制度
	
	
	


附件2
区管社会服务机构法人治理自查表
	序号
	自查项目
	自查内容
	自查结果
	需要说明的情况
	备注

	1
	党建工作情况
	是否完成“党建入章”工作
	
	
	

	2
	
	是否选派党建指导员（未成立党组织的填写）
	
	
	

	3
	
	社会组织党员负责人是否担任党组织书记（成立党组织的填写）
	
	
	

	4
	
	是否建立党组织有效参与决策管理的工作机制（成立党组织的填写）
	
	
	

	5
	
	党组织负责人是否参加或列席理事会会议，党组织是否对重要事项决策、重要业务活动、大额经费开支、接收大额捐赠、开展涉外活动等提出意见（成立党组织的填写）
	
	
	

	6
	
	是否为党组织开展活动、做好工作提供必要的场地、人员和经费支持（成立党组织的填写）
	
	
	

	7
	法人内部治理情况
	章程是否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8
	
	是否按照章程规定设立决策机构（理事会）
	
	
	

	9
	
	理事是否由举办者（包括出资者）、职工代表（由全体职工推举产生）及有关单位（业务主管单位）推选产生，人数是否为单数
	
	
	

	10
	
	是否按照章程规定次数召开理事会，并形成会议纪要
	
	
	

	11
	
	理事长等负责人是否按照章程的规定担任法定代表人
	
	
	

	12
	
	是否设立监事或者监事会
	
	
	

	13
	
	监事是否在举办者（包括出资者）、本单位从业人员或有关单位推荐的人员中产生
	
	
	

	14
	
	理事、行政负责人及财务负责人是否兼任监事
	
	
	

	15
	
	监事是否列席理事会会议
	
	
	

	16
	法人内部治理情况
	是否进行换届
	
	
	

	17
	
	是否依法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理事、监事变更备案
	
	
	

	18
	内部制度情况
	是否制定理事会议事规则
	
	
	

	19
	
	是否制定信息公开制度
	
	
	

	20
	
	是否制定资产财务管理制度
	
	
	

	21
	
	是否制定人事管理制度
	
	
	

	22
	
	是否制定印章、证书及档案、文件管理制度
	
	
	

	23
	
	是否制定内部监督制度
	
	
	

	24
	
	是否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是否落实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25
	遵守政策法规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规定或拒不接受登记管理机关行政检查的行为
	
	
	

	26
	
	是否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
	
	
	

	27
	
	是否按照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
	
	
	

	28
	
	是否依法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理事、监事变更备案
	
	
	

	29
	
	是否违规设立分支机构
	
	
	

	30
	
	是否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年度工作报告（有业务主管单位的填写）
	
	
	

	31
	
	是否存在财产在举办者、捐赠人、负责人中分配，盈余分红等情况
	
	
	

	32
	
	是否存在举办者以借款、合作等形式占有或者使用社会服务机构开办资金情况
	
	
	

	33
	信息公开情况
	是否将登记证书、收费许可证（正本）等，以及章程（或章程摘要）、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等有关信息在住所（或服务场所）醒目位置上墙悬挂，向社会公众公开。
	
	
	

	34
	
	是否向社会公开年度工作报告以及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有关情况
	
	
	


附件3
区管基金会法人治理自查表
	序号
	自查项目
	自查内容
	自查结果
	需要说明的情况
	备注

	1
	党建工作情况
	是否完成“党建入章”工作
	
	
	

	2
	
	是否选派党建指导员（未成立党组织的填写）
	
	
	

	3
	
	社会组织党员负责人是否担任党组织书记（成立党组织的填写）
	
	
	

	4
	
	是否建立党组织有效参与决策管理的工作机制（成立党组织的填写）
	
	
	

	5
	
	党组织负责人是否参加或列席理事会会议，党组织是否对重要事项决策、重要业务活动、大额经费开支、接收大额捐赠、开展涉外活动等提出意见（成立党组织的填写）
	
	
	

	6
	
	是否为党组织开展活动、做好工作提供必要的场地、人员和经费支持（成立党组织的填写）
	
	
	

	7
	法人内部治理情况
	章程是否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8
	
	章程是否明确理事会、监事（会）组成、职权、届期，负责人任职年龄、任期
	
	
	

	9
	
	是否按时换届；未按时换届的，是否提出并经登记管理机关同意延期换届
	
	
	

	10
	
	是否按照章程规定次数召开理事会，并形成会议纪要
	
	
	

	11
	
	监事（会）是否按照章程规定履行监督职责
	
	
	

	12
	
	重大公益（慈善）活动、投资项目等重大事项是否按照章程规定履行民主程序
	
	
	

	13
	
	理事长是否是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
	
	
	

	14
	内部制度情况
	是否制定财产管理使用制度
	
	
	

	15
	
	是否制定项目管理制度
	
	
	

	16
	内部制度情况
	是否制定信息公开制度
	
	
	

	17
	
	是否制定专项基金管理制度（未设立专项基金不填）
	
	
	

	18
	
	是否制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制度（未设立分支、代表机构不填）
	
	
	

	19
	
	是否制定捐赠管理、票据管理制度
	
	
	

	20
	
	是否制定人事、薪酬管理制度
	
	
	

	21
	
	是否制定印章、证书及档案、文件管理制度
	
	
	

	22
	
	是否制定内部监督、风险控制等制度
	
	
	

	23
	遵守政策法规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规定或拒不接受登记管理机关行政检查的行为
	
	
	

	24
	
	是否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
	
	
	

	25
	
	是否按照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
	
	
	

	26
	
	是否存在未按照章程规定设立专项基金、分支（代表）机构的情形
	
	
	

	27
	信息公开情况
	是否按规定向社会公开慈善捐赠收入、慈善支出
	
	
	

	28
	
	是否按规定公开公益慈善活动情况
	
	
	

	29
	
	是否及时向社会公开登记事项、章程、组织机构、信用承诺、政府转移或委托事项、可提供服务事项及运行情况等信息
	
	
	

	30
	
	是否明确社会组织新闻发言人
	
	
	




